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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泰州市纪委  泰州市监察局

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好重要节点期间的作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廉洁过节的节日氛围，现将四起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1.靖江市西来镇环保助理朱文忠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购物卡、烟酒问题。2014年春节前至2016年春节前，朱文忠先后五次收受辖区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某某、某刀具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某所送的购物卡和香烟，折合人民币共计4320元。2017年8月，朱文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泰兴市姚王镇党委宣传委员兼统战委员高放违规发放年终补助问题。2016年1月，高放在担任泰兴市滨江镇蔡桥村党支部书记期间，提议并决定以中心工作考核报酬的名义发放村干部年终补助计40660元，其中高放本人领取9460元。2017年8月，高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姜堰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金山组织公款旅游等问题。2015年12月4日至12月6日，金山组织公司班子成员及相关中层干部以外出学习考察名义，到浙江省南浔古镇、普陀山等地旅游，旅游费用12340元安排在公司账上报支。此外，金山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2017年8月，金山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4.泰州经济开发区沿江街道故土社区党总支原书记韩毅用公款报支个人吃喝费用问题。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韩毅以协调社区矛盾为由用公款报支个人吃喝费用10345元，并同意社区干部用公款报支私人请客吃饭费用17791元、用公款购买香烟10650元。2017年8月，韩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国庆中秋将至，各级党组织要始终保持向党中央看齐的政治自觉，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十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认真落实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重要节点，及早研究部署纠正“四风”监督检查工作，持续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以上案例中吸取深刻教训，对照查摆问题不足，做到即知即改、引以为戒。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坚决刹住收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要加大问责通报力度，对“四风”问题突出、顶风违纪禁而不绝的，既要处理当事人，也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切实巩固、深化已有成效，以作风建设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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